
厦门国贸产业园区有限公司
资产承租项目负面清单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厦门国贸产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园区公司”）所有出租资产。
2、 负面清单项目类别
（一）禁止类负面清单项目
1.禁止《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法律法规及政策 明确的限制类、淘汰类、禁止类项目，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禁止的落后产能项目，以及明令淘汰的安全生产落后工艺及 装备项目。
2.禁止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运输项目(如酒精、液化气、光气、氢气、硫酸和电石等，含危险废弃物处置项目)。
3.禁止使用危险化学品并构成重大危险源的项目。
4.禁止三类工业项目(如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项目等，大中型机械制造工业项目除外)。
5.禁止化学制浆造纸、制革、酿造项目。
[bookmark: _GoBack]6.禁止民用爆炸物品及烟火爆竹等易燃易爆品生产加工、 存储、运输项目 。
7.禁止生产、使用、产生“三致”物质的项目(致突变、
致癌和致畸的物质)。
8.禁止危险性较高的项目(如涉及爆炸性粉尘的企业、涉 氨制冷企业等)。
9.未备案的校外培训机构项目。
10.其他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或涉及非法经营的项目。
（二）限制类负面清单项目
1.限制家具制造项目(家具类产业园区、利用水性漆工艺 除外)。
2.限制中低端印刷项目(书、报刊印刷除外；本册印制除外；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中涉及安全、运行保障等领域且使用非溶剂型油墨和非溶剂型涂料的印刷生产环节除外)。
3.限制金属铸造项目。
4.限制铬、镍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项目。
5.限制废纸回收项目、纸箱加工厂项目。
6.限制水泥、石灰、沥青、混凝土、湿拌砂浆生产项目。
7.限制垃圾回收、分拣、存储等项目。
8.限制染料、染料中间体、有机染料、印染助剂生产项目。
9.限制缫丝、棉、麻、毛纺及一般织造项目。
10.限制使用油性喷涂(喷漆)工艺和大量使用挥发性有机 溶剂的项目。
                      
   厦门国贸产业园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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